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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证券董事长龙增来被撤职
十八大以后公款吃喝打高尔夫球，虚开发票多报销餐费15万

据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近
日，中央纪委会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纪委严肃查处了中国中投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龙
增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经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纪委研究决
定并报公司党委批准，给予龙增来撤
销党内职务处分，依程序免去其中国
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及兼
任的其他职务。

经查，2013年1月至2015年5月，
龙增来多次在高档餐饮场所公款吃
喝，在公司报销餐费共计400605 . 7
元，其中通过虚开发票多报销费用
159100元。2013年以来，龙增来多次
在北京、深圳等地公款打高尔夫球，
在公司报销费用共计34389元。2014
年3月，龙增来出版印刷个人诗集
1000册，将其支付的购书费17921元

在公司报销。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指出，龙增

来作为国有金融机构直属企业主要
负责人，本应以身作则，以更高的标
准、更严的要求，带头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切实改进作风，但却置中
央三令五申于不顾，在党的十八大
后、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后，违规公款吃
喝、公款打高尔夫球、公款支付个人
出书费用等，是典型的顶风违纪行
为，受到严肃查处，完全是咎由自取。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强调，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要把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的行为列入纪律审查重点，作
为纪律处分的重要内容，对那些心存
侥幸、依然故我顶风违纪的，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越往后执纪越严，对典
型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生于1956年的龙增来，现年59岁。
公开履历显示，他一直在金融领域工
作，当过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信贷处科
员、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中国工商银行投资银行部副
总经理。2009年出任中投证券董事长
之前，任中央汇金公司综合部主任。

中投证券是一家在深圳注册成
立的全国性综合类证券公司，股东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因此，
龙增来2009年执掌中投证券之后，曾
被视为中央汇金的“嫡系”。

关于他的公开报道很少，屈指可
数的几次，多是到各地的高新区考察。
不过，关于他的举报资料却不少。2014

年，就有一篇《中投证券董事长“龙增
来”最后的疯狂》举报材料就在网上传
播，其中指称龙增来买官、花钱删帖等。

中纪委在通报中称，龙增来曾公
款出版自己的诗集。据了解，龙增来
不仅爱写诗，还爱著书立说。当当、京
东等电商都曾卖过一本名为《政商两
界》的小说，作者正是龙增来。在书
中，龙增来描写了一位来自北京的省
国投公司“空降兵”总经理，从满怀激
情到无奈离开的经历。电商在“编辑
推荐”中这样说道：“《政商两界》中为
您演绎一段中国信托投资公司的断
代史，在权力角逐的背后折射出的是
国有企业改革的艰辛。” 综合

龙增来其人

喜欢写诗还爱著书立说

6月16日，《山西日报》报道称，
应美利坚合众国爱达荷、怀俄明两
州州长邀请，经中央批准，6月15日，
山西省长李小鹏率省政府代表团赴
美国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

一位省长出访为何要经过中央
审批？对于省部级官员出国，又有哪
些规定呢？

省部级出国逐案报批

1981年至今，中办、国办先后下
发了至少8个文件，对领导干部出国
作出规定。

1987年的《关于严格控制党政
机关干部出国问题的若干规定》提
出，“严格请示报告制度，认真履行
报批手续”。文件明确了报批程序：有
出国审批权的部门(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和中央、国家机关部委、
直属机构等)，每半年向国务院或中
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报一次省部级
官员出国计划。文件强调，省部级官
员出访均需逐案报批；紧急重要出
访任务，可以说明情况专案报批。

1989年，针对省、部级(含副省、
部级)以上官员，中办、国办下发了

《关于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访问
的规定》。文件再次强调，“领导干部
出访，必须按规定的组织手续报
批”，“任何人不得以个人名义向党
和国家领导人提出出访要求”。

2008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因
公出国(境)管理的若干规定》，对报
批程序作出调整。报批周期从1987
年的每半年报一次，改为每年报一
次———“每年1月底前向中央外事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央
外办)和外交部送省部级人员本年
度出国(境)计划”。

省部级人员的年度出国计划，
还要抄送中纪委、中组织部备案。

至于省部级官员出国培训，
2008年的文件明确，“由中央组织部
制定出国(境)培训规划和年度培训
计划，征求国家外专局意见后按计
划组织实施，其他部门和地方不得
擅自组织”。

撤职未满5年不能批

中办、国办各年度发布的官员
出国规范，多次涉及到身份性限制。

1987年文件提出，“凡与出国任
务无直接关系、不主管有关业务的
党政机关干部，一律不得借故出访；
凡专业人员可以完成的出国任务，
党政机关干部不得参加”；“凡即将
脱离现职的各级党政干部，除确因
工作需要者外，一般不再安排出国
执行任务。”

1991年的《关于因公出国人员
审查的规定》，详细列明了七大政治
条件，其中包括“因犯严重错误，受
到撤销党内职务或撤销行政职务处
分的，不得派遣出国”；“犯有错误正
处理过程中，未作结论的，或虽属一
般性问题，但本人有严重抵触情绪
的，暂不派遣出国”。

2012年的《因公出国人员审批
管理规定》，明确六类官员不得批准
出国执行公务，包括“受到党纪政纪
撤职以上处分未满5年的”、“违反外
事纪律造成不良影响的”、“已确定
要调转工作单位的”等。

2012年文件还注明，“因涉嫌违
纪违法已被有关机关立案调查的，
不得批准出国执行公务”。

外方礼品登记上交

中办、国办相关文件，更多的是
对官员出国行为作出限制。

1987年的文件就提出，“同一地
区、同一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不得
同团出访，也不得同时或短期内分
别率团出访同一国家或邻近国家”。

1989年的文件明确，“如确因工
作需要偕夫人同行，须在上呈报告
中写明，一并报批。不得以任何名义
携带子女出访”，“所受外方礼品，要
按有关规定登记上交主管部门，不
得自行处理”。

2008年的文件对出国频率作出
了细化规定，“原则上各地区各部门
正职和政府序列省部级人员每年出

国(境)不超过1次”，“省部级人员1
个任期内出国(境)不超过2次或2年
内出国(境)不超过1次”。

同时要求，“公务活动应占在外
日程的三分之二以上。同一地区、同
一部门的负责人原则上6个月内不
得分别率团出访同一国家(地区)，
不得同团出访”，“出访1国不超过6
天，出访2国不超过10天，出访3国不
超过12天。”

护照上交集中保管

中办、国办不同年度的文件，都
提到了当时面对的官员出国的突出
问题。

1987年的突出问题是出国团组
过多过滥，到了1991年，则已有官员
出走不归。该年的文件提出，出走不
归等问题须由派出单位和审批部门
负责写出报告，认真总结教训，及时
报送主管部门，按时抄报中组部。

2004年，中纪委《关于进一步加
强党员干部出国(境)管理的通知》
提出，“近年来一些党员干部出国
(境)私自不归的情况屡有发生，甚
至少数党员干部携赃款外逃”，要求
因公出国应在回国后15天内，将因
公出国护照交到指定部门统一保管
或注销；因私出国则要向所在单位
组织人事部门报告并登记。

这之后，中办、国办对护照管理
制定了越来越细化的规矩。

2008年，交回因公护照的时限
从2004年的回国后15天内，缩短到7
天内；2012年，申办公务护照必须由
本人到颁发机关亲笔签名；2014年，
不仅是因公护照，因私护照也要回
国后10天内，交到所在单位组织人
事部门集中保管。

2014年4月，按照中组部的要
求，全国组织系统搞了一次护照集
中管理大普查。一名省级政府机关
处级官员表示，“不用说省部级，我
们这样的处级干部出国管理也很严
格，因私出国一般都不批准，如果确
实有国外亲友病危等特殊情况，需
要按规定程序报批”。 据《新京报》

山西省长访美为何要经中央批准
官员出国不是说走就走，省部级出访计划每年1月上报

自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中纪
委直接处理、点名曝光的国企以及金
融机构违反八项规定案件约有7起，
除了中投证券，其他还涉及建行湖北
省分行、东风本田、大唐泰信保险经
纪有限公司、中粮肉食投资有限公
司、广东省烟草专卖局等。

跟其他几起案件相比，对龙增来
的通报打破了两个“纪录”：

一是篇幅最长。其余几起案件通
报都是短短一行，几十个字，对龙增
来的通报则近900字。

二是单独“成章”。其余案件的通
报形式都是在“中纪委通报X起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中，
只有龙增来案单独通报，且一度登上
了中纪委官网头条，标题中使用了

“严肃查处”4个字。
龙增来现已被撤职。中纪委指

出，龙增来置中央三令五申于不顾，
是典型的顶风违纪行为，“受到严肃

查处，完全是咎由自取”。这也是中纪
委通报八项规定违规问题时，首次采
用“咎由自取”的表述。

在此之前，据中纪委公布，已先后
有数名省部级干部因违反八项规定被
处分，如黑龙江省副省级干部付晓光，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建鸣，陕
西省西安市委副书记、市长董军。从处
分的情节看，龙增来的处分可谓最重
的——— 直接撤销了其党内职务、免去
行政职务。这也在释放一个信号：党中
央对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查处力度不
但丝毫未减，而且只会更加严厉。对那
些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
纪者，越往后查处只会越严。

在很多人看来，违反八项规定精
神不过是“小节”，比起大贪大腐算不
上什么。但如不及早纠正，就可能导
致更大的贪腐行为。因此，严厉查处
不是“鸡蛋里挑骨头”，而是及早敲醒
警钟，是对他们的爱护。据人民网等

中纪委罕见大篇幅通报
首次采用“咎由自取”表述

2013年1月，龙增来(前左)在天津出席活动。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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